
第 4 節  S B  第     頁  

 

 
 審 核 2012-13 年 度  答 覆 編 號  

開 支 預 算  SB158 

 問 題 編 號  
  1738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 30 懲 教 署  分 目 ：  

綱 領 ：  (2) 重 新 融 入 社 會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懲 教 署 署 長  

局 長 ：  保 安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(a) 就 指 標 所 提 及，在 監 管 期 內 重 新 融 入 社 會 計 劃 的 成 功 率， 關 於 教 導

所 (所 員 獲 釋 後 3 年 內 未 有 被 定 罪 )一 項，2011 年 的 實 際 成 功 百 分 比

為 何 低 於 2010 年 的 數 字 ? 

 (b) 就 指 標 所 提 及 ， 戒 毒 所 (所 員 獲 釋 後 1 年 內 未 有 被 定 罪 及 未 再 染 上

毒 癖 )一 項 ， 2011 年 的 實 際 成 功 百 分 比 為 何 低 於 2010 年 的 數 字 ? 

 (c) 就 2012-13 年 度 需 要 特 別 留 意 事 項 ， 提 及 擴 大 職 業 訓 練 計 劃 範 圍 ，

請 說 明 該 計 劃 在 擴 大 後 所 涉 的 行 業 類 別 及 職 業 訓 練 課 程 的 詳 情 。  
 
 
提 問 人 ： 涂 謹 申 議 員  

答 覆 ：  (a) 參 與 教 導 所 計 劃 的 所 員 能 否 在 獲 釋 後 三 年 內 未 有 被 定 罪， 受 多 項 個

人 和 社 會 經 濟 因 素 影 響 ， 例 如 個 別 所 員 的 家 庭 及 社 會 背 景 、 他 們 對

更 生 /輔 導 服 務 的 反 應、個 人 的 心 理 因 素、社 會 的 接 納 及 支 持，以 及

當 時 的 經 濟 情 況 等 ， 而 且 上 述 種 種 因 素 會 根 據 時 間 和 環 境 變 動 ， 影

響 計 劃 的 成 功 率 。  
 

(b) 戒 毒 所 所 員 能 否 在 獲 釋 後 的 一 年 內 未 有 被 定 罪 及 未 有 再 次 吸 毒 ，同

樣 受 上 述 多 項 個 人 和 社 會 經 濟 因 素 影 響 。 自 2010 年 起 ， 懲 教 署 加

強 監 察 戒 毒 所 計 劃 受 監 管 者 吸 食 毒 品 的 情 況 ， 包 括 增 加 尿 液 樣 本 檢

驗 ， 加 快 毒 品 確 認 測 試 的 程 序 ， 以 期 及 早 偵 測 受 監 管 者 的 吸 毒 行 為

及 採 取 適 當 行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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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 應 上 述 對 戒 毒 所 受 監 管 者 實 施 的 加 強 監 管 措 施，於 2010 年 及 2011
年，戒 毒 所 受 監 管 者 被 發 現 違 反 監 管 令 的 數 目 較 2009 年 有 所 增 加，

但 由 於 他 們 偏 離 正 途 的 行 為 能 夠 被 及 早 發 現，因 此 於 監 管 期 內 再 犯

刑 事 案 而 被 定 罪 的 人 數 有 所 下 降 。 有 關 資 料 表 列 如 下 ﹕  
 

年 份  受 監 管 者  
違 反 監 管 令 的 人 次  

受 監 管 者  
再 被 定 罪 人 數  

2009 462 436 
2010 1 266 397 
2011 1 014 267 

 

懲 教 署 會 繼 續 留 意 各 項 重 新 融 入 社 會 計 劃 的 成 功 率 ， 並 會 視 乎 情 況

需 要 而 檢 討 各 項 計 劃 的 成 效 及 改 善 有 關 計 劃 內 容，以 期 更 有 效 地 協

助 在 囚 人 士 更 生 。  
 

(c) 懲 教 署 計 劃 於 2012-13 年 度 為 成 年 在 囚 人 士 提 供 約 1310 個 訓 練 名

額 ， 比 2011-12 年 度 增 加 約 2.3 %。 署 方 亦 計 劃 在 職 業 訓 練 計 劃 加

入 新 的 職 業 訓 練 元 素 ， 例 如 開 辦 旅 遊 及 產 品 推 廣 等 服 務 行 業 訓 練 課

程 。 署 方 亦 積 極 增 添 及 改 善 培 訓 設 施 ， 提 供 更 合 適 的 訓 練 環 境 。  
 
 
 
 
 
 
 
 

簽 署 ︰   

姓 名 ：  單 日 堅  

職 銜 ：  懲 教 署 署 長  

日 期 ：  28.2.2012 
 


